浙医一院

医疗用品招标

编号：ZYYY2012-0424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012-4-24
招标文件

根据浙医一院医院招标领导小组的要求,参加招标的供应商和生产厂家要求如下:
1.具有合法的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上。 具有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生产或销售许可证，所售产品国产类的必须具有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生产企业必须提供该企业的营业执照等证件。进口类的医疗卫生用品须具有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进口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投标公司必须提供该公司的营业执照, 代理公司还须提供原厂的代理许可委托书。资格文件见附件
2.有完善的销售供应和售后服务的保障体系 (接到供货通知后,须24小时内送货; 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随叫随送) 。
3.根据院规定：对中标的单位, 若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及时供货或中标单位一年内擅自改变中标价格的， 我院有权利立即中止与该公司的合作并且有权停止付款。
4.交标书时间为：2012年5月3日 （周 四上午）9：00 第二会议室（2号楼—6楼）， 标书请用信封封好，并随带样品(尽量多，并注明产地、品牌， 恕不退还)。投标时必须在纸质标书上按序号写明产地、品牌、规格、投标价（并请放在标书的首页）。且提供该招标文件的excel文件（软盘或光盘刻录），招标顺序必须与标书序号一致。不得迟到，逾时不收，责任自负， 谢谢合作！联系电话：0571—87236931

5．此次招标为公开招标， 请各公司踊跃参加， 另可见浙医一院网站：www.zy91.com .

6.供应商如同意以上条款，请签字盖章如下：
  投标单位(盖单):                       签名:
附件：

1．资格文件包括（按顺序）：并逐页盖红章
    工商营业执照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器械（药）注册证： 按招标文件次序 

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 
生产厂家营业执照 
生产厂家对经销商的授权书 
经营公司对个人销售业务员委托书（法人签字）
个人销售员身份证复印件 
法人对投标人的委托书（见下）：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致浙医一院：
投标单位全称：      

法定代表人：      授权：      为全权代表，参加贵院组织的                                              一次性医疗用品招标活动，代行本公司处理与谈判有关的一切事务。

 
法定代表人签字（公章）：          日期：

2． 公司信息：
详细通讯地址：                

联系人：

    传真：           电话：           邮编：  

